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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医保联发〔2020〕32号

临沧市医疗保障局 临沧市总工会
临沧市财政局 临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
进一步加强建档立卡困难职工解困脱困

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

各县、自治县、区医疗保障局、总工会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局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认真落实

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、市党委政府关于做好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

作的指示要求，进一步提高全市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医疗保障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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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，不断完善建档立卡困难职工精准帮扶政策体系，确保建档立

卡困难职工家庭实现“两有五保障”目标，根据《云南省总工会

等八部门关于进一步落实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相关政策的通知》

（云工发〔2019〕27号）精神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进一步

加强全市建档立卡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医疗保障工作通知如下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保障对象

保障对象主要为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处于正

常缴费状态的建档立卡困难职工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坚持聚焦精准。坚持把“精准”贯穿于建档立卡困难职工解

困脱困工作全过程，做到精准识别、精准帮扶、精准退出。

坚持保障适度。坚持医疗保障“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”原则，

公平适度提高对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医疗保障待遇水平，防止保障

过度或保障不足。

坚持协同高效。坚持强化部门协同，优化经办业务，确保服

务便捷高效，提升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安全感、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
三、医疗保障措施

（一）精准标识建档立卡困难职工身份

全市建档立卡困难职工人员增减变动名册，由市、县（区）

总工会负责按月提供至同级医保部门。医保部门负责进行医保信

息系统精准标识，准确掌握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动态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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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提高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

1.对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处于正常缴费状态的建档

立卡困难职工，一个保险年度内住院医疗费用统筹基金起付标准

在原政策基础上下调 20%，即：三级甲等医院 800元、三级乙等

医院 640元、二级医院 400元、一级医院 240元。

一个保险年度内，参保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在不同等级的定点

医疗机构进行住院治疗，则以所住最高等级定点医疗机构的起付

标准为准，实行补差。

2.对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处于正常缴费状态的建档

立卡困难职工患尿毒症的医疗费用，在医保政策范围内发生的医

疗费用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不低于 90%的比例进行报

销（包含大病补充医疗保险），剩余部分由个人自付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充分认识做好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

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统一思想、提高政治站位。将认真落实建档

立卡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医疗保障工作措施作为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

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的重要体现，作为守初心

担使命的具体实践，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，健全工作机制，确保

全市建档立卡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医疗保障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强化部门协作。加强部门之间协调配合，强化信息共

享，推动形成上下联动、左右衔接的工作格局。工会部门要做好

建档立卡困难职工的身份精准认定工作，并将人员信息及时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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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保部门；卫健部门要督促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；财政部门要

给予加强相关资金保障；医保部门要做好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医保

系统精准标识，提高经办服务效率，确保医疗待遇及时兑现。

（三）加强政策宣传。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宣传建档立卡

困难职工医疗保障政策措施，及时回应群众关切，确保精准理解、

正确解读，提高政策知晓率，为工作的有序推进营造良好社会氛

围。

本通知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。今后，国家和省出台新

的政策规定，按国家和省的政策执行。

抄送：省医疗保障局。

市政府办公室，市医疗保险管理局，市本级各定点医疗机构。

临沧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 7月 29日印发


